
附件 1

鞍山市人民政府决定修改的
行政规范性文件

一、《鞍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鞍山市重要经济目

标防护办法〉的通知》（鞍政办发〔2012〕74号）

删除第十三条第二款“投资管理部门在项目审批、核准过程

中对未按要求落实防护措施的，不予批准或核准。”

二、《鞍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鞍山市科技创新若干政策的

通知》（鞍政发〔2016〕33号）

（一）删除第一、二部分。

（二）第三部分修改为：“一、鼓励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

对建立Ⅰ类、Ⅱ类专家工作站的单位，分别给予 50万元、10万

元奖励性后补助资金。”

（三）增加“二、鼓励人才及团队引进。对承担市级“带土

移植”计划专项的人才及团队，按其业绩贡献，给予最高 100万

元补助；对引进 A类人才领衔的人才团队，采取“一事一议”

方式给予补助。”

（四）增加“三、支持国外智力引进。对列入国家、省引进

外国专家计划并享受国家或省资助的用人单位，给予 1:1奖励性

后补助资金。”



（五）第四部分修改为：“四、鼓励示范单位建设。经认定

的国家级示范单位（创新型产业集群、农业科技园区、火炬计划

特色产业基地、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示范基地

等）给予 50万元、20万元奖励性后补助资金。”

（六）第五部分修改为：“五、加大科技金融扶持。对企业

单个专利质押融资补助资金项目，按年度实际付息额给予资金补

助，最高不超过 20万元。对企业单个科技信贷项目（本金不高

于 1000万元），按执行利率给予 2%的贴息补助，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

企业通过融资租赁方式，取得大型科研仪器和装备的，按融

资租赁额的 20%给予补助，最高补助额不超过 50万元。”

（七）第六部分修改为：“六、加大创新主体培育。对首次

认定或重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最高 10万元奖励性后补助

资金。”

（八）第七部分修改为：“七、鼓励技术合同登记。企事业

单位在 1个自然年度技术合同成交额累计全市排名前 5位的，分

别给予最高 20万元（第 1—3位）、10万元（第 4—5位）奖励性

后补助资金。”

（九）增加“八、加强科技中介培育。经认定的国家级、省

级技术转移机构分别给予最高 50万元、20万元奖励性后补助资

金。在鞍山市新设立的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给予最高 10万

元奖励性后补助资金。对在 1个自然年度登记的技术合同成交额



累计达到 5亿元的技术合同登记机构给予 3万元奖励性后补助资

金，每增加 1亿元相应增加 0．5万元，最高 5万元。”

（十）第八部分修改为：“九、鼓励发明创造。对获得中国

专利奖金奖、银奖、优秀奖的专利项目分别给予 20万元、10万

元、5万元的奖励，对获得辽宁省专利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

奖的专利项目分别给予 5万元、3万元、2万元的奖励，同一专

利奖励不兼得，以最高奖励金额为限。对获得国家知识产权示范

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分别给予 5万元、3万元的奖励。

同一企业奖励不兼得，以最高奖励金额为限。对达到《企业知识

产权合规管理体系要求》（GB/T 29490-2023）的单位，按照“初

次认证、监督审核至再认证”的首个认证周期实际发生的认证费

用给予奖励。”

（十一）删除第九部分。

（十二）第十部分修改为：“十、鼓励创新创业活动。对获

得国家创新创业大赛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的人才及团队，分

别给予 50万元、40万元、30万元、20万元奖励性后补助资金；

对获得省创新创业大赛一、二、三等奖的人才及团队，分别给予

15万元、10万元、5万元奖励性后补助资金；对获得市创新创业

大赛一、二、三等奖的人才及团队，分别给予 3万元、2万元、

1万元奖励性后补助资金。”

（十三）增加“十一、鼓励承担重大科技专项。实施重点项

目“揭榜挂帅”制度，鼓励企业、科研机构承担计划任务。对列



入计划的课题和项目，分别给予不超过其科技投入额 30％，最

高 500万元资金支持。”

（十四）增加“十二、设立科技创新券。 优先支持重点实

验室、技术创新中心建设科研基础设施，对列入全市大型仪器共

享平台的，政府每年安排 100万元科技创新券资金，按照大型仪

器平台的使用绩效给予补助，加大科技创新券支持力度，企业年

度最高可申领 5万元，创客（创客团队）年度最高可申领 3万元。”

此外，对条文顺序做相应调整。

三、《鞍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政策性粮食管理工作

的通知》（鞍政办发〔2017〕81号）

（一）第三部分“市农委、农发行和中储粮直属企业要加大

巡查抽查工作力度，对矛盾集中、问题突出的企业进行有针对性

的专项检查、突击抽查，查明粮食库存管理、安全生产和购销政

策执行情况的实情，提升执法权威和监管治理效能。”中“市农

委”修改为：“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第四部分“对违规企业，市农委要依据《粮食流通管

理条例》等有关规定进行严厉处罚，列入黑名单，限制直至禁止

从事粮食业务，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施联合惩戒。”

中“市农委”修改为：“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鞍山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在城区内升放气球的通告》

（鞍政发〔2018〕1号）

（一）首段中“《施放气球管理办法》”修改为：“《升放气球



管理办法》”。

（二）第一部分修改为：“一、在我市城区内禁止升放下列

气球，因气象业务从事升放气球活动，按照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

的有关规定执行。

1．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是指无动力驱动、无人操纵、轻于

空气、总质量大于 4千克自由漂移的充气物体。

2．系留气球，是指系留于地面物体上、直径大于 1．8米或

者体积容量大于 3．2立方米、轻于空气的充气物体。

前述气球不包括热气球、系留式观光气球等载人气球。”

（三）删除第三部分。

此外，对条文顺序做相应调整。

五、《鞍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

的实施意见》（鞍政办发〔2018〕48号）

（一）删除第二部分第（一）项第 2点中“、农民工工资保

证金存入证明”。

（二）第二部分第（二）项第 4（2）点中“获得国家优质

工程银奖”修改为：“获得国家优质工程奖”。

（三）删除第二部分第（六）项第 3点中“未缴纳农民工工

资保证金或民营投资项目未提供承诺书的，不得进行中标通知书

或直接发包通知书及合同备案。”

六、《鞍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市政设施管理工作的

意见》（鞍政办发〔2019〕36号）



（一）首段、第二部分中“燃气、供热、供水、排水设施”

修改为：“燃气、供热、供水设施”。

(二）删除第二部分第（一）项中“《鞍山市市政工程设施管

理条例》”。

(三）第二部分第（二）项中“燃气、供水、供热、排水关

系民生”修改为：“燃气、供水、供热关系民生”。

(四）第二部分第（三）项中“燃气、供水、供热、排水企

业”修改为：“燃气、供热、供水企业”。

(五）删除第二部分第（一）项第 4点。

(六）删除第二部分第（三）项第 4点。

(七）第三部分第（二）项中“供水、排水设施”修改为：“供

水设施”。


